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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3时 05 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143：联合国内部司法(续)(A/66/86 和

Add.1、A/66/158、A/66/224、A/66/275 和 A/66/399) 

1. Kittichaisaree 先生(泰国)作为联合国内部司

法工作组主席指出，第六委员会在 2011 年 10 月 3 日

第 1 次会议上决定，工作组应继续审查应在该项目下

审议的报告的法律方面，其中包括对编外人员的有效

补救办法问题以及A/65/86号文件附件所载联合国争

议法庭和联合国上诉法庭法官行为守则草案。委员会

决定该工作组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专门机构成员或

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开放。  

2. 工作组收到了下列报告：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监察

员和调解事务办公室的活动的报告(A/66/224)；秘书

长关于联合国争议法庭和联合国上诉法庭程序规则

修正案的报告(A/66/86 和 Add.1)；内部司法理事会

关于联合国内部司法的报告(A/66/158)；秘书长关于

联合国内部司法的报告(A/66/275)；2011 年 9 月 23

日联合国上诉法庭和联合国争议法庭庭长给大会主

席的信(A/66/399)；2011 年 10 月 7 日秘书长给大会

主席的信(A/66/507)，信中转递联合国争议法庭庭长

2011 年 10 月 5 日给秘书长的信。 

3. 工作组于 2011 年 10 月 10、11、13 和 19 日，举

行了四次会议。10 月 11 日，秘书处几个部门的代表

以及内部司法理事会的代表分别向工作组介绍了秘

书长的报告以及内部司法理事会的报告中所载提议

的各方面内容。10 月 13 日，联合国争议法庭和联合

国上诉法庭庭长向工作组作了简要介绍，并回答了各

代表团提出的关于法庭程序规则修正案和法庭工作

其他方面的问题，该修正案已提交给大会，供其批准。

总的来说，工作组希望内部司法系统内的各行为体在

向大会提出建议或报告之前，先相互协调沟通，以避

免彼此间作出不必要的相互矛盾或冲突的假设。 

4. 10 月 11 日，工作组委托 Thomas Fitschen 先生

主持关于报告的法律方面的非正式磋商，并请他在工

作组最后一次会议上汇报磋商结果。  

5. 2011 年 10 月 11、13、17 和 18 日，在 Fitschen

先生的得力主持下，举行了非正式磋商。在 2011 年

10 月 19 日工作组最后一次会议上，Fitschen 先生口

头汇报了就联合国争议法庭和联合国上诉法庭程序

规则拟议修正案以及秘书长和内部司法理事会在该

项下提出的各项建议开展的非正式磋商情况。随后讨

论了工作组可以转递给委员会的建议。  

6. 工作组经过审议，并参考非正式协商结果，建议

大会批准载于文件A/66/86 附件二和Add.1的联合国

上诉法庭程序规则修正案。工作组还建议将这些批准

的修正案的文本作为供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草案的

附件。 

7. 关于联合国争议法庭程序规则，载于 A/66/86 号

文件附件一的对第 19 条(案件管理)的拟议修正案引

起了各代表团的关切。第 19 条的现行规定被认为足

以指导法官，使其采取必要措施，有效管理案件。因

此，工作组不建议大会批准该拟议修正案。 

8. 关于由内部司法理事会编制、作为 A/65/86 号文

件附件的联合国争议法庭和联合国上诉法庭法官行

为守则草案，工作组建议大会予以批准，但需要作出

如下修正：在序言起首处，增加一段，提及《联合国

宪章》；统一第 2(c)㈡段和联合国争议法庭程序规则

中关于利益冲突的第 27 条的措辞；删除第 2(i)段最

后两句话；将第 6(b)段中的“Convention(公约)”改

为“Covenant(公约)”；删除第 6(f)段关于法官维持

法庭秩序的权力，这一问题应由两个法庭的程序规则

加以解决。工作组还建议，行为守则草案修订本应作

为供大会批准的一项决议草案的附件。 

9. 此外，工作组建议第六委员会主席向大会主席发

出一封信，该信副本已在会议室分发，信中提请大会

主席注意该项目下的报告中经委员会讨论过的一些

具体法律问题以及需要进一步信息或澄清的问题。按

照以往惯例，信中还应请求提请第五委员会主席注

意，并作为大会文件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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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Kakee 女士(日本)说，日本代表团希望保留对信

中有关联合国争议法庭法官人数一段的立场。 

11. Skalski 先生(瑞士)在 Millicay 女士(阿根廷)

的支持下，建议在信中关于编外人员补救机制的段落

中，提及所有四类编外人员都可以利用非正式补救系

统的可能性，工作组在讨论过程中已经讨论了这一问

题。 

12. 主席说将考虑这些意见，并且，委员会将在稍后

阶段再次审议该工作组的建议。 

议程项目 84：普遍管辖权原则的范围和适用(续) 

(A/66/93 和 Add.1) 

13. Ulibarri 先生(哥斯达黎加)作为普遍管辖权原

则的范围和适用问题工作组的主席报告说，第六委员

会 2011 年 10 月 3 日第 1 次会议依照大会 2010 年 12

月 6 日第 65/33 号决议，决定成立一个工作组，负责

深入讨论普遍管辖权的范围和适用问题。委员会还决

定该工作组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专门机构成员或国

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开放。委员会在 2011 年 10 月 6 日

第 7 次会议上，选他担任工作组主席。 

14. 工作组收到了秘书长关于 2011 年(A/66/93 和

Add.l)和 2010 年(A/65/181)普遍管辖权原则的范围

和适用的报告。根据委员会 2010 年提交给大会的关

于这一项目的报告中的一项谅解(A/65/474，第4段)，

工作组还收到了秘书处编写的两份可能与其工作有

关的非正式的资料汇编，其中一份包含多边和其他文

书，另一份包含国际法庭裁判。此外，智利代表团为

促进讨论，提交了一份非正式文件(A/C.6/66/ 

WG.3/DP.1)，各代表团认为该文件大有裨益，值得磋

商和进一步研究。已通过第六委员会电子工作室，向

各代表团提供了上述非正式文件和两份非正式汇编。 

15. 工作组于 2011 年 10 月 13、14 和 20 日举行了三

次会议，参照第六委员会 2011 年 10 月 12 日第 12 和

13 次会议的全会辩论，在非正式磋商框架内开展工

作。 

16. 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专门探讨各代表团希望如何

完成大会第 65/33 号决议规定的任务、讨论路线图和

预期结果。经主席协商后，工作组授权享有大会观察

员地位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名代表出席讨论并

发言。 

17. 在工作组第二次会议上，主席介绍了一份由非正

式工作笔记构成的非正式文件。随后的讨论重点针对

有关工作方法和要解决的问题的商定领域。在所提出

的意见的基础上，工作组在第三次会议上商定并通过

了用于组织实质性讨论的方法和主题框架。 

18. 没有代表团否认普遍管辖权的概念，但对其含

义、范围和适用的解释却多种多样。大多数代表团都

承认普遍管辖权作为打击有罪不罚、惩处最严重的危

害人类罪方面的工具的重要性。有人表示，普遍管辖

权只应在特殊情况下使用，应优先采用行使管辖权方

面的其他标准，如属地或国籍。还有人强调，必须确

保各方遵照国际法负责任地行使普遍管辖权，不发生

滥用行为。国际法院及其关于这个问题的裁决也被作

为处理推定滥用案件的资源提及。  

19. 结合国际法委员会的专长、技术方法和在引渡或

起诉义务方面的工作(或引渡或起诉)，就国际法委员

在解决工作组所讨论的问题方面作用的相关性进行

了辩论。一些代表团希望国际法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处

理这一问题，但相当多的代表团认为，根据大会第

65/33 号决议的授权，应在第六委员会讨论这一问题。

但是，已经普遍认识到，不应排除国际法委员会发挥

作用的可能性。 

20. 关于方法，各代表团商定把重点放在该项目所隐

含的法律方面，并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按顺序讨论

已查明的各组问题。根据第 65/33 号决议的授权，工

作组确定了三组问题供讨论，涉及普遍管辖权的定

义、范围和适用，但不排除考虑每种情况下的其他相

关方面。  

21. 关于定义，工作组努力更清晰地了解如何理解普

遍管辖权，侧重于从国际法的角度来分析其要素，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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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地从国内法的角度加以分析，同时考虑到普遍管

辖权的作用或目的。关于范围，工作组特别侧重于适

用普遍管辖权的具体犯罪行为。关于适用，工作组审

议了如下问题：行使普遍管辖权的条件和标准、国家

司法系统的作用、与国际法其他问题的互动以及有关

国际合作和相互援助的事项等。在解决这三组问题过

程中，工作组认为，除了国家、区域和国际判例法以

外，还应当参考多种框架和来源，包括条约、习惯国

际法和国家立法。 

22. 讨论产生的工作文件阐述了工作组商定的方法，

即：在第六委员会内进行讨论，遵照大会第 65/33 号

决议的内容和授权，侧重于具体问题，并适当考虑国

际法委员会的潜在作用；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将讨

论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酌情探索关于背景、重叠和

(或)不同问题之间的互动的事项；强调法律事项；参

照各种框架和来源，审议问题。  

23. 工作文件还列举了要讨论的问题，即如下三组问

题：普遍管辖权的概念定义；普遍管辖权的范围；普

遍管辖权的适用。该工作文件将作为工作组的文件，

在电子工作室中公布。 

24. 必须强调，工作文件介绍了工作组为履行职责而

进行讨论的方法和专题大纲。三组所含的问题以及可

能考虑的来源清单是描述性、开放的，而非指令性、

无一遗漏或封闭的。工作组的工作将继续参照秘书长

的报告以及如前所述的秘书处的汇编和智利的非正

式文件。 

25. 主席以个人身份发言，他说，工作组必须着重树

立切实的宗旨和方向，以实现各项目标，将任务转化 

为有意义的成果，造福国际社会。为此，明确定义普

遍管辖权及其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至于

普遍管辖权的范围，有必要探讨居于管辖权范围最小

化和最大化立场之间的可以达成的共识。关于普遍管

辖权的适用，意见分歧不可避免，因此，应努力专注

于制定一套旨在解决关键问题的指导方针。关于国际

法委员会的角色，现在决定为时尚早，因为这将取决

于工作组是否成功履行其职责。总之，在处理有关普

遍管辖权的所有问题时，必须因其相关性而促进使

用，而不必考虑有关其适用的意见方面的分歧。  

议程项目 169：给予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大会观察员

地位(续)(A/C.6/66/L.4) 

26. Alshemaili 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宣布，阿尔

及利亚、澳大利亚、巴林、比利时、捷克共和国、埃

及、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约旦、科威

特、黑山、瑙鲁、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帕劳、

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葡萄牙、沙特阿拉伯、塞

尔维亚、西班牙、泰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成为决议草案

A/C.6/66/L.4 的共同提案国。 

27. Lundkvist 先生(瑞典)说，瑞典代表团也希望成

为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  

28. AlFarhan 先生(沙特阿拉伯)指出可再生能源非

常重要，表示沙特阿拉伯代表团大力支持该决议草

案。沙特阿拉伯政府最近批准了《国际可再生能源机

构规约》，并即将完成相关程序而成为该机构成员。 

29. 决议草案 A/C.6/66/L.4 获得通过。 

 下午 4时 15 分散会。 

 


